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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S KONG K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32）

二零零六年度中期業績

Wong's Kong K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2,593,606 2,064,194

投資收入 5,114 5,860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之變動 39.578 (40,409)
已動用原料及消耗品 (1,274,301) (964,421)
購買製成品 (836,797) (634,398)
員工成本 (197,786) (152,148)
折舊 (27,525) (28,784)
其他經營開支 (124,429) (140,591)

經營溢利 177,460 109,303
融資成本 (17,361) (19,319)
就中國中期租約廠房已確認之減值虧損 (25,249) –
就海外永久業權土地及樓宇已確認之
減值虧損淨額 (3,170)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 21,539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 (227)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244) –

除稅前溢利 3 131,436 111,296
稅項 4 (33,979) (17,241)

本期間溢利 97,457 94,055

應屬：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 85,491 85,451
　少數股東 11,966 8,604

97,457 94,055

股息 10,392 10,392

每股盈利 5
　基本 12.34仙 12.33仙

　攤薄 12.01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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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於六月三十日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597,861 625,951
業主佔用土地之租賃權益 13,527 13,704
聯營公司權益 4,328 159
可供出售投資 39,416 38,265
應收受投資公司之款項 1,444 1,444
遞延稅項資產 2,495 2,872

非流動資產總額 659,071 682,395

流動資產
存貨 567,868 489,541
業主佔用土地之租賃權益 353 353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44,444 927,300
應收票據 – 1,077
按金及預付款項 24,223 17,582
可收回稅項 564 116
已抵押銀行存款 264 257
銀行結餘及現金 232,406 200,682

流動資產總額 1,870,122 1,636,90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905,668 730,123
銀行借貸－於一年內到期 439,132 421,999
融資租賃承擔－於一年內到期 4,604 4,323
應付稅項 33,634 21,829

流動負債總額 1,383,038 1,178,274

流動資產淨值 487,084 458,634

1,146,155 1,141,02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69,279 69,279
儲備 822,450 762,953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891,729 832,232

少數股東權益 59,295 65,788

股權總額 951,024 898,020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於一年後到期 190,000 237,500
融資租賃承擔－於一年後到期 1,621 3,092
退休福利承擔 1,871 1,674
遞延稅項負債 1,639 743

非流動負債總額 195,131 243,009

股權及非流動負債總額 1,146,155 1,14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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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撰基準

本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有關披露規定，以及根據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採納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會計期間生效的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下文統稱「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簡明財務報表與二零零五年年報所依循者一致。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即期或
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故毋須作出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發行但並未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生效之新準則、詮釋及修訂。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主要業務劃分之營業額及除稅前溢利貢獻之分析如下：

營業額 除稅前溢利貢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主要業務劃分：

持續經營之業務：
　貿易及經銷－工業產品 1,066,743 847,933 96,681 72,776
　製造－工業產品 1,505,920 1,194,393 68,557 13,942
　其他 20,943 21,868 (5,139) 3,266

2,593,606 2,064,194 160,099 89,984

就中國中期租約廠房已確認之減值虧損 (25,249) –
就海外永久業權土地及樓宇已確認之減值虧損淨額 (3,170)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 21,539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 (227)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244) –

除稅前溢利 131,436 111,296

4.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支出包括：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22,396 7,079
　其他司法權區 11,583 10,162

33,979 17,241

香港利得稅乃以本集團於香港之各成員公司在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五年：17.5%）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則按個別司法權區適用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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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盈利

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盈利（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85,491 85,451

股份數目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就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92,791,964 692,791,964

潛在普通股之攤薄影響：
　－購股權 19,087,196 –

就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11,879,160 692,791,964

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告派發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1.5仙（二零零五年：港幣
1.5仙）。上述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三日支付予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六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
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四日至二零零六年十月六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如欲獲派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日下午四時前送交本公司之股
份過戶登記處香港標準証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之營業額錄得港幣二十六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26%。然而，本集團股
東應佔溢利為港幣八千五百五十萬元，與去年同期比較未見改善，主要由於就本集團之物業確認減值
虧損港幣二千八百四十萬元。

本集團工業產品貿易部於本年度上半年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較去年同期分別改善約26%及33%。由於本
集團產品系列廣泛，故該部門在香港、中國、台灣、新加坡、泰國及菲律賓所有業務皆為本集團之溢
利帶來正面貢獻。

原產品製造部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長約26%，主要是本集團加強生產設施及提
升科技水平所致。本年度上半年之經營溢利為港幣六千八百六十萬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392%。

財務
本集團已獲取銀行及其他財務融資合共港幣十七億一千八百萬元，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已經動用
其中港幣六億五千六百萬元。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綜合借貸淨額為港幣四億零三百萬元，其股東權益則為港幣八億
九千二百萬元，因此資本與負債比率為45%。

本集團大部份銷售以相應購買交易所用之貨幣單位進行，並已訂立外匯合約以在需要時候對沖匯率波
動。

資本架構
自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本集團之資本架構並無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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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6,705名僱員，其中310名駐香港，6,156名駐中國，239名駐海外
工作。本集團主要根據僱員之工作表現及經驗，以及考慮現行業內慣例釐定僱員薪酬待遇。除提供公
積金計劃外，本集團亦為僱員提供醫療津貼、內部及外部培訓課程。本集團還向合資格僱員授出購股
權，同時亦會視乎僱員之工作表現及本集團之業績表現給予僱員酌情花紅。本集團會定期檢討僱員之
薪酬政策及待遇。

展望
本集團工業產品貿易部在本年度下半年之表現預期會受到市場環境嚴峻所影響。

本集團原產品製造部於本年度下半年可望獲得更多訂單。然而，預期邊際利潤將受到中國工人工資上
升及因高油價而令物料成本上升所影響。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
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仲賢先生、何約翰先生及謝宏鍾先生組成。何約翰先生為審核
委員會主席。委員會已採納與守則及企業管治守則相同者以界定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委員會認為該等報表符合適用之會計
準則及法律規定，並已作出足夠披露。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在企業管治方面達到高水平，並已採納香港聯交所頒佈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作為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守則所載之全部
已生效之守則條文，惟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內「企業管治報告」一節所
述之偏差除外。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在本公司
作出查詢後，所有本公司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所列明之要求標準。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對全體僱員於期內對本集團之忠心、支持及努力，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王忠桐
主席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忠桐先生、徐應春先生、何樹燦先生、鄺敏恆先生及Hamed Hassan
EL-ABD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仲賢先生、何約翰先生、謝宏鍾先生及Gene Howard Weiner 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